
贺兰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
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
贺政教督〔2024〕7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
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：

为进一步提升我县教育教学质量，规范学校办学行为，强化

评价引导，完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，按照《关于印发<贺兰县义

务教育质量评价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贺教通〔2023〕

14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贺兰县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（园）长任期

结束综合督导评估试点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贺政教督发〔2023〕

9 号)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4 年度义务教育学校办学

质量评价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对象

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（含民办、教学点、完全中学初中部）。

二、评价时间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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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6 月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
三、评价内容

依据“贺兰县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评价细则（试行）”对

学校办学质量进行评价，同时考核学校开展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工

作情况。

四、评价程序

（一）学校开展自评。学校按照“贺教通〔2023〕14 号”

文件要求，对照评价细则认真开展自评，撰写自评报告。各校务

必于 5 月底前完成自评工作，同时于 5 月 24 日前将自评报告、

自评得分表（按照“评价要点”打分，见附件）书面报送教育督

导室（同时报送电子版），自评报告要用一定篇幅表述目前学校

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工作的措施。

（二）现场复查评价。在仔细分析、研判学校自评工作的基

础上，教育体育局和政府教育督导室抽调相关人员组成评价工作

小组，逐校采取审核自评报告、实地查看室内外活动、推门听课、

座谈咨询、师生家长问卷、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现场复查评价，

对学校办学质量给予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
（三）评价结果公示。根据评价工作小组到校现场复查评价

情况，形成评价工作报告，评价报告和评价结果经局党组会议审

核后进行公示。评价结果做为对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价依据，同时

适用于校长任期结束综合督导评估。

五、评价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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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高度重视评价。开展学校办学质量评价（校长任期结

束综合督导评估）是贯彻党中央和上级部门教育决策部署的重要

举措，是深化育人方式改革、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

要。评价结果将按照“贺教通〔2023〕14 号”和“贺政教督发

〔2023〕9 号)”文件精神执行，请各校高度重视，精心准备，

充分发挥全体教职工的积极作用，切实做好评价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自查自评。各校要对照评价细则开展全面自查，

梳理 2023 年以来学校各项工作，及时整改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

题。要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，认真总结做法经验，撰写自评

报告，对学校做出客观的自我评价，自评得分要真实反映学校发

展情况。逾期没有完成自评工作、不能及时提交自评材料的，视

为放弃本年度质量评价工作，本年度学校评价结果为待提高等

次。

（三）注重评价实效。充分发挥督导评估应有的监督、指导、

激励和导向作用。参与县级评价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按规定程序实

施，以实地察看的结果为依据，广泛听取师生等多方面意见，严

禁偏袒和徇私舞弊，相关结论有事实或数据支撑，避免主观臆断，

严禁弄虚作假，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。评价工作要减轻学校负

担，尽量避免干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要注重实际工作，除

非佐证需要，不要求学校提供专门迎检档案，只检查原始性、过

程性档案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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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贺兰县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评价自评得分表

贺兰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4 年 4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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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贺兰县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评价自评得分表
学校（签章）： 日期：2024 年 月 日

重点内容 关键指标
评价要点

自评得分 备注
指标 权重分

A1.办学方向

（16 分）

B1.加强党建工作（8分）
C1 4

C2 4

B2.坚持立德树人（8分）
C3 4

C4 4

A2.课程教学

（32 分）

B3.落实课程方案（8分）
C5 3

C6 5

B4.规范教学实施（12 分）

C7 4

C8 4

C9 4

B5.优化教学方式（12 分）

C10 4

C11 4

C12 4

A3.教师发展

（28 分）

B6.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（8分）
C13 5

C14 3

B7.重视教师专业成长（12 分）

C15 4

C16 4

C17 4

B8.健全教师激励机制（8分）
C18 4

C19 4

A4.学校管理

（20 分）

B9.完善学校内部治理（7分）
C20 5

C21 2

B10.保障学生平等权益（5分）
C22 3

C23 2

B11.加强校园文化建设（8分）
C24 5

C25 3

A5.学生发展

（4分）
B12.学生发展质量状况（4分）

C26 2

C27 2

合计 100


